
时事·综合 092021年 8月 9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张晓艳

大同市卫生学校招生
大同市卫生学校始建于 1972

年，2009 年由大同市第一、二卫校

合并重组为大同市卫生学校，是一

所国办全日制普通中职学校，隶属

于大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主

管部门为大同市教育局，是一所国

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山

西省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山西省首批五星级管理

学校、全国职业院校首批养老服务

类示范专业点、山西省首批 1+X 证

书制度试点院校、“山西护工”定点

培训机构、山西省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合并重组 10 年来，学校有了长

足的发展，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在

国内领先、全省一流，已经达到高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的 国 家 设 置 标 准 ，

2021年成为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教学点，合作举办高等职业教育。

现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

生，学校共开设8个医学相关专业：

护理、口腔修复工艺、老年人服务

与管理、药剂、中医康复技术、医学

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

与配镜。

学校分三个办学层次，分别为

五 年 制 高 职（ 招 生 代 码 为

1808600）、三年制普通中专（招生

代码为 2108600）和一年半制普通

中专（招生代码为4108600）。

爱上大同卫校 专铸健康人生

招生热线：0352-2303111、2303222、15010899189、13835249197、13835289569 地址：大同市南环东路290号

■广告

针对不文明养犬顽疾，将于今年 9 月 1 日起
实施的《济南市文明养犬管理条例》严格限制饲
养犬只的数量、品种，规定公园等公共场所禁止
携带犬只进入，养犬人违规将受到处罚。

济南市规定，养犬重点管理区为市、区县建
成区以及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一般管理区为
重点管理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全市范围内均实行
犬只登记。在重点管理区内每户居民限养一只
犬，禁止个人饲养大型犬、烈性犬，但盲人饲养导
盲犬、肢体重残的残疾人饲养扶助犬的除外。

根据条例，养犬人应当在其独户居住住所或
者单位场所内饲养犬只，禁止在机关和医疗卫
生、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公共区域养犬；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幼儿园、医院、博物馆、烈
士陵园、公园等公共场所禁止携带犬只进入。

济南市还对重点管理区内携犬外出应当遵
守的规定予以规范，比如为犬只戴束项圈、系挂
号牌，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用 1.5 米以下的束
犬链（绳）牵领携带，禁止使用伸缩犬绳，随身携
带器具及时清除犬粪等。环境卫生保洁人员发
现携犬人未清除犬粪的，有权要求立即清除；拒
不清除的，报告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对于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济南市明确了
相应法律责任。比如，对个人在重点管理区饲
养多于规定数量的犬只或者饲养大型犬、烈性
犬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没收犬只。未办理养犬
初始登记或者年度登记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单
位 处 5000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对 个 人 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没收犬只等。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初，河北省内
丘县的梁某某在家中有人感染新冠
肺炎的情况下，故意隐瞒从武汉返
乡 的 事 实 ，造 成 数 百 人 被 隔 离 观
察。梁某某所在村负责人任某军、
任某辉，在明知梁某某及其家人从
武汉返乡的情况下，拒不履行相应
职责，不向相关部门报告，并协助梁
某某隐瞒事实。当年 2 月 20 日，内
丘县公安局以梁某某、任某军、任某
辉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移送审查
起诉。

2020 年 2 月，该案曾被作为第
三批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公开
发布。8 日，最高检跟踪发布了该案
的后续处理情况。

最高检通报显示，内丘县人民
法院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作出一审判
决，以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犯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分别判处梁某某
有期徒刑一年，任某辉有期徒刑十
一 个 月 ，任 某 军 有 期 徒 刑 十 个 月 。
任某辉提起上诉后被驳回。

与这个案例一起发布的还有 4
起涉疫犯罪典型案例的跟踪情况，
其中一例同样存在隐瞒真实轨迹的
情况。

在四川省南充市孙某某妨害传
染病防治案中，孙某某在被确诊感
染新冠肺炎后，仍隐瞒真实行程和
活动轨迹，导致疾控部门无法及时
开展防控工作，大量接触人员未找
回。2020 年 4 月，孙某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违 反 防 控 要 求 的 相 关 犯 罪 行
为，也是这一批典型案例聚焦的重
点领域。

在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实施“封
控”管理的情况下，尹某某没有运营
许可证，却先后两次驾驶其小型客
车 接 送 乘 客 往 返 于 武 汉 、嘉 鱼 两
地 。 尹 某 某 被 确 诊 感 染 新 冠 肺 炎
后，多人被集中隔离。2020 年 2 月
11 日，嘉鱼县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对尹某某提起公诉，嘉
鱼县人民法院以速裁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当庭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
处被告人尹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2020 年 1 月，从武汉返回广西
来宾市的韦某某在被要求居家隔离
后，多次外出买菜或探亲访友、参加
葬礼，并与多人有密切接触。后来，
韦某某被确诊感染。造成大量人员
被感染或者被集中隔离进行医学观
察 、部 分 区 域 被 封 闭 等 严 重 后 果 。
2020 年 3 月 19 日，来宾市兴宾区人
民检察院以韦某某构成妨害传染病
防 治 罪 向 兴 宾 区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公
诉。当年 6 月 5 日，兴宾区人民法院
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韦某某有
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在疫情防控期间，编造虚假的
疫 情 信 息 在 网 络 或 者 其 他 渠 道 传
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而故
意在网络上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等
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对此，
检察机关依法进行严厉惩处。

辽 宁 鞍 山 的 赵 某 某 系 无 业 人
员，自 2018 年开始购置警用装备，并
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其穿戴警用装
备的视频冒充警察。2020 年 1 月 26
日，赵某某为满足虚荣心，扩大网络
影响力，将自己身着警服的照片设
为微信头像，同时将微信昵称设为

“鞍山交警小龙”，并在微信朋友圈
发 布 其 编 造 的 当 地 公 交 车 全 部 停
运、长途客运站停止营运等内容，并
配发多张警察执勤图片。信息发布
后，被多名网友转发至朋友圈和微
信群，大量市民向相关部门电话咨
询，引发不良影响，影响疫情防控工
作的正常秩序。

2020 年 2 月，鞍山市铁西区人
民检察院对赵某某以编造、故意传
播虚假信息案提起公诉。当年 2 月
21 日，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适用
速裁程序审理该案并当庭宣判，以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赵
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无视封控、隐瞒轨迹、编造假信息……

最高检发布惩处
涉疫犯罪行为典型案例

济南立法规范养犬行为

公园等公共场所
禁止携带犬只进入

这是 8 月 7 日拍摄的扬州旅游景点东关街
（无人机照片）。

江苏省扬州市近期发生的疫情引发关注，
确诊病例快速攀升，中高风险地区不断增加。

7 月 31 日晚，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发布通告，要求对各类城市交通出口
进行严格管控，对有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同时所有公交车、巡游出
租车、网约车以及道路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临
时停运，服务类场所除农贸市场、超市、药店外
临时关停。

截至 8 月 8 日 0 时，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
诊病例 308 例。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 1
个，中风险地区 75个。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扬州疫情防控一线直击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
表示，之所以选择这样 5 起典型案
例跟踪发布相关后续情况，主要是
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多发
性违法犯罪的实际情况。此次跟踪
回顾的典型案例中，检察机关指控
的犯罪得到司法审判的确认，对所
涉违法犯罪依法给予了刑事处罚，
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当前严峻的防
控疫情形势下，依然还有极少数人
明知政府从严防治的要求，无视疫
情传播严重形势，继续以侥幸心理
甚至无视法治，我行我素，违反限制
流动、居家隔离、如实报告等防控措
施，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后果或者传
播严重风险，对疫情防控秩序造成
破坏，构成犯罪的，必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甚至应当在以往发布案例的
基础上，从严追诉。

苗生明说，对妨害疫情防控秩
序的典型案例进行跟踪回顾，是希
望广大人民群众对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有清醒的认识，对疫情防控措施
有正确的理解，服从国家疫情防控
大局，群策群力，严格守法，服从管
理，携手战胜疫情，保障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检察机关要继续发挥法律监
督职责，提升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
检察自觉，主动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做到疫情防控和日常检察工作‘两
手抓、两不误’。”苗生明说，检察机
关要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强化
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以检察力
量促依法防控，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疫情防控始
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为何跟踪发布
该批典型案例？


